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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截至 2014 年 7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7 亿。 

举办这项大型慈善庆典，旨在

为社区募款。今年，法轮大法

学员也加入了在布莱恩。哈里

斯球场（Brian Harris Oval）上

设置的一百四十三个摊位，并

在舞台上展示法轮功的五套

功法，再次受到成千上万民众

的热烈欢迎。两天的活动中，

很多人主动来学功，更有大量

的人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法轮功。 
活动中也有一些华人面

孔，三个中国大陆人在明白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当场

决定退出中共一切相关组织，

不再与邪恶为伍。◇ 

【明慧网】（明慧记者陈心

宁澳洲昆士兰报道）二零一四年

八月九日至十日，澳洲黄金海岸

北部举行最盛大的欧莫游园会

（Ormeau Fair）年度庆典，法轮

功学员们第二次受邀参加介绍

功法，并将中共活体摘取中国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告知当地

民众。人们震惊了，他们一个接

着一个在征签版上签名反迫害，

一对夫妇表示，他们期待着迫害

结束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介于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

和著名旅游胜地黄金海岸之间

的欧莫区，年年这个时候都由欧

莫狮子会（Ormeau Lion Club）

 

十五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

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

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

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真

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或讲法轮

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

规定法轮功违法 

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法

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没

有法轮功 

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通知）》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

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

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在

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

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镇压法轮功是靠行政

指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违

法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也违反了国际

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追究。 

在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对江泽

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的

国际起诉案已有五十五起，罪名是

“反人类罪”、“酷刑罪”等，被称

为本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

“其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

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

的律师和法官，都逐渐认清了这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

没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四、1999 年人大常委会的反

邪教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

到尾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字样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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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反迫害。 
八月十三日，警察将陶席珍从洗

脑班劫持回咸宁，她的女儿去公安局

要人，国保支队长邹誉说：“我只是

去了一会儿，不管这个事。这个事是

刘宁管。”说后就走了。 
陶席珍的女儿去找国保大队长

刘宁，却找不到。门卫说，刘宁没走，

他的车还在这儿呢。第二天再去找刘

宁，门卫告知说不让进。陶席珍的家

人至今没见到她本人。◇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

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湖北

省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陶席珍自八月八

日被绑架至今，一直绝食抵制迫害。

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咸宁市公安局。 
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上午八点

多钟，咸宁市建筑公司退休职工陶席

珍女士，被闯入她家中的十多个警察

绑架。被戴上手铐的她被四个警察抬

上车，直接劫持到湖北省武汉板桥洗

脑班迫害。陶席珍不配合，开始绝食

湖北咸宁市陶席珍绝食抵制迫害

国被起诉，薄熙来入狱服刑，专职迫

害法轮功的中央“610 办公室”头子

李东生被免职，周永康被抓捕…… 

上天是慈悲的，仍在给不明真相

者机会，只是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神目如电，每个人对待法轮功和“真

善忍”修炼者的态度，也是在选择着

自己的未来。◇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长夏先禄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四

月十六日，前后命人绑架十几名法轮

功学员，其中有俩人被劫持到武汉非

法关押，其他人已回家。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夏

先禄又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干扰

法轮功学员正常生活。现夏先禄已遭

恶报，被停职审查。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五年，世间

局势巨变，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世界多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长夏先禄遭恶报

点半还未结束。 
六十五岁的康佑元老人，被中共

警察绑架，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三

日被劫入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非

法关押至今。三十九岁的刘珍俐女士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被中共警察绑

架，三月十九日被非法“批捕”，被

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二零一四年一至六月，中共“六

一零”操控下的湖北公检法司部门，

打压律师，欺瞒家属，偷偷开庭，对

二十余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诬

判，其中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

刑三至五年。所谓的“六一零办公室”

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一九九九年六

月十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

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

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二零

一四年八月五日，武汉市东西湖区法

院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已知的

俩位是：武汉硚口区法轮功学员康佑

元、武汉东西湖新沟镇棉纺织厂女职

工刘珍俐。 
八月五日一大早，东西湖区法院

两边道路就被封，行人都不能随便进

入，法院对面的台阶上站着两排穿便

衣的警察，大多是男警。当时有法轮

功学员路过那里，听见其中一便衣说：

这是法轮功，这是法轮功，好好看着。

紧接着就有三、四个便衣跟了过去，

法轮功学员到哪，他们就跟哪，法轮

功学员坐哪，他们也到哪贴身坐着。 
非法庭审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一

武汉市东西湖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

图为巨石“藏字石”的断裂面和
风景区的门票。 

 

■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
乡发现一方巨石，断面惊现六个大
字：中國共產党亡(见左图平塘县风景
区门票)。经地质专家组考察证实：巨
石有 2.7 亿岁，崩裂于 500 年前，断
面的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文字图案
上还有 2 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碎屑，
人工无法伪造。新华网、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等一百多家大陆媒体都曾
对此做过专题报导，但都隐去了最后
一个“亡”字。“藏字石”向人们昭
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天灭中共

在即，这必将祸及仍然追随中共的

人，愿您顺应天意，快快“三退”（退

党、团、队）保平安！◇ 

亿年奇石报 

“中国共产党亡”

天安门自焚骗局

CCTV 镜头：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大火后却没变形；最
易被火燎掉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
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
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
自焚还是演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

合国会议上指出：“我们的调查表明，

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中

共当局以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

上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整个事

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 


